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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武汉学院委员会

武 汉 学 院
武院党字〔2019〕35号

中共武汉学院委员会、武汉学院关于印发
《武汉学院印章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《武汉学院印章使用管理办法》经学校党政联席会议研究

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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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中共武汉学院委员会 武汉学院

2019年 11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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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学院印章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各级各类印章的使用管理，提高学校

印章使用的安全和效率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武汉学院公章、钢印，武汉学院合

同专用章，中共武汉学院委员会公章，中共武汉学院委员会办

公室公章、武汉学院校长办公室公章，校领导私章、法定代表

人私章以及各二级单位公章等。

第二章 印章的管理

第三条 印章使用实行专人管理、专人负责制度。

第四条 印章存放必须安全可靠，不得带离办公地点。因

特殊情况需在办公地点以外用章的，用章单位须提交用章申请

并写明用章事由、期限，用章单位负责人签字，校长办公室或

党群工作部负责人批准后方可离开办公地点，印章管理人必须

在用章现场监督用章。

第五条 印章管理人员必须对用章日期、用章单位、用印

事由、批准人和经办人等进行详细登记，妥善留存用章申请单。

第三章 印章的审批权限及流程

第六条 印章使用管理实行审批责任制，谁审批，谁负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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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严格依照管理权限和程序进行审批。

（一）以学校名义印发的公文、公函等各类文件，经分管校

领导签字批准后方可用章。

（二）以学校名义签署的合同、协议、意向书等，须经学校

法律顾问和相关职能部门审核，分管校领导签批后方可用章。

（三）以学校名义颁发的证书、聘书等，须经分管校领导审

批签字后方可用章。

（四）以学校名义制作的委托书、申报表、审批表等，须经

分管校领导审批签字后方可用章。

（五）以学校名义申报的科研项目、科研成果、科研奖励以

及申请专利、商标等相关文件、材料须经科研处处长审核，重

大项目须经分管校领导审批后方可用章。

（六）各单位使用学校印章须提交用章申请单，申请单由用

章单位负责人审签，校长办公室或党群工作部审核后方可用章，

重大事项须报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
（七）学校教职工或学生办理出国（出境）审批手续所需的

相关文件、材料，经分管校领导签字批准后方可用章。

第七条 学历学位证书证明材料、学生获奖证书及其他相

关材料用章规定如下：

（一）在校本科生获奖证书等相关资料需要用章的，由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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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出具用章申请单，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。

（二）在校本科生学历学位证明等相关材料需要用章的，由

教务处出具用章申请单，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；在校本科生与

所在学院业务相关证明等由学院出具用章申请单，学院负责人

审核签字。

（三）毕业生录取花名册等须经学校档案馆调档出具调档材

料并加盖档案馆公章。

第八条 紧急情况下使用学校公章，应由申请人提出申请，

经分管校领导同意后方可用章，用章单位须及时补办用章申请

单。

第九条 校领导私章适用于以学校名义颁发的，需要加盖

校领导私章的合同、协议、委托书、信函、申报表、审批表，

以及其他以校领导名义签发的各类文件、材料。日常业务型用

章由用章单位提交用章申请单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审批，提

交校长办公室或党群工作部审核方可用章；重大事项用章须经

相关校领导授权后方可用章。

第十条 如属校长办公会、校领导已经决策、批准、审阅

并附有相关纸质签字材料的事项，可在校长办公室登记后直接

用印，无需再走用印申请流程。

第四章 处级部门印章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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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各处级部门下属机构不得刻制公章，确因工作

需要可申请刻制业务专用章。由所在处级部门写出书面申请报

告，列明申请理由，报分管校领导审批同意后交由校长办公室

或党群工作部统一刻制。印章启用时，由校长办公室或党群工

作部下发启用通知。各处级部门的业务专章使用范围以学校下

发的业务专章启用通知为准。

第十二条 各处级部门安排专人管理印章，有多枚印章的

要集中管理。印章存放地点必须安全保险，严禁私自携带印章

离开用印办公地点。

第十三条 各处级部门可根据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和有关的

法律法规，参照学校印章的管理和使用办法自行制订印章管理

制度，要确保用印的安全、规范。

第十四条 中共武汉学院委员会办公室印章用于以党委办

公室名义上报、发送的各类公文、文书材料以及对外联系工作

等，由党群工作部负责人签字同意后方可用印。校长办公室印

章用于以校长办公室名义上报、发送的各类公文、文书材料以

及对外联系工作等，由校长办公室负责人签字同意后方可用印。

第十五条 学院（部）签订实习基地协议，统一归口到教

务处管理，学院（部）提出意见，由教务处审核同意，报分管

校领导批准后，一律用学校印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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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其他各处级部门的公章，主要用于在职责范围

内处理公务，向学校提交请示、报告，教育教学管理及与校内

各单位联系工作等。

第十七条 各处级部门印章须由本部门负责人签字同意后

方能用印。各部门负责人对本单位印章的使用负责。

第十八条 校内各单位之间进行公务往来时，纸质材料必

须同时加盖公章和主要负责人签字。一旦发现只盖章不签字的

纸质材料，追究公章管理人员责任。

第五章 违规责任

第十九条 本校师生违反学校印章使用管理规定，或骗取、

盗用公章行为的，学校根据情节轻重对当事人及所在单位负责

人给予相应处分，造成学校名誉损害或经济损失的，学校依法

追究其民事责任，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二十条 对于伪造、变造、买卖或者盗窃学校印章的单

位或个人，学校依法追究其民事责任，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

机关处理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校长办公室和党群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武汉学院印

章使用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武院政字〔2018〕33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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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武汉学院印章使用流程

2.武汉学院用印申请单

武汉学院党群工作部 2019 年 11 月 1 日印发


